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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1           证券简称：三五互联          公告编号：2020-025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收到厦门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2020年 3月 17日，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简称“厦门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龚少晖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之《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0〕3号]；现将决定书的

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龚少晖： 

经查，你在 2020年 2月 4日向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五互

联)提供的《股票交易及减持计划确认函》中称，计划于股票解除高管离职锁定之后

(2月 20日之后)与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财达证券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签订

关于 1900万股股份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除此之外无其他减持计划。但 2月 20日你

通过三五互联披露《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称因收到质权人华融证券和

财达证券发来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违约通知书》和《股票质押违约通知书》，

计划自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未来 6个月内，以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方式合计

减持不超过 2,194.19 万股三五互联股份。你在华融证券、财达证券的股票质押已逾

期多日，你未向质权人核实并合理预判所持股份可能在 2020年 2月 20 日股份锁定期

满后被强制平仓的风险，导致上市公司短期内披露的两次减持计划不一致。 

以上事实有公告、情况说明、股票交易及减持计划确认函、谈话笔录等证据证明。 

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号)第三十

五条的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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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诚信档案。你应当认真学习信息披露相关法

律法规，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准确、真实、全面地向上市公司提供应披露

的信息，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并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将改进、

学习情况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公司收到前述警示函后高度重视，已及时转达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龚少晖先生。

公司将按照警示函的要求跟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改进、学习情况并督促其在期限

向厦门证监局提交相关书面报告，依法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更好地维护和保障广

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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